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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雷赛智能、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法律适用意见第18号》《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发行类第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按

照中国证监会《编报规则第1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执业规则的要求及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关事宜出具了《广东

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律

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6〕120018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再次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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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工作报告》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

/或《律师工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和/或《律师工作报告》

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

项，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所使用简称一致。 

基于上述前提，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的

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4 

问题2 根据申报材料，公司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14431.37万

元，其中，75321.37万元拟投入“智能装备运动控制核心零部件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14110万元拟投入“信息化建设及智能仓储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二）、25000.00万元拟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一拟投入募集资金主要用

于新建生产厂房及产线。 

公司2020年首发募集资金44584.72万元。2022年，公司终止“上海智能制

造基地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3年，公司将“研

发中心技术升级项目”及“营销网络与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提前结项，剩余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一、项目二与现有业务的区别和联

系、相关性及协同性，募集资金是否投向主业。（2）项目一与首发募投“研发

中心技术升级项目”“上海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以及项目二与与首发募投“营

销网络与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区别和联系，如有联系，说明前次终止后本次

再次启动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公司核心产品的现有产能、产量及产能利

用率，同行业公司扩产情况等，说明本次项目一投入固定资产扩产的必要性及

合理性。结合在手订单、意向性合同，说明公司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新增

产能的消化措施。（4）截至目前房产证、环评批复等审批文件的办理进展、预

计取得时间及对项目进度的潜在影响。（5）说明前次募投项目调整、变更或终

止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前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被转

化为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公司目前的营运资金缺口，本次募集资金的必

要性和合理性。（6）说明本项目建成后每年新增的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

销金额，若投产后下游需求不达预期，新增的折旧摊销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

（7）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假设条件、计算基础及计算过程；结合公司原材

料采购价格与募投项目产品销售价格波动情况、募投项目与现有业务的经营情

况对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营情况对比，进一步说明募投项目效益测算合

理性和谨慎性。（8）结合募投项目具体投资内容及性质，说明本次募集资金实

际补充流动资金比例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号》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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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事项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4）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募投项目的投资项目备案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环评批复； 

2.查阅发行人募投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及土地出让款支付凭证； 

3.取得发行人关于募投用地产权证办理情况的说明。 

二、核查内容 

截至目前房产证、环评批复等审批文件的办理进展、预计取得时间及对项

目进度的潜在影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募投项目一、项目二的房产证、环评

批复等审批文件的办理进展、预计取得时间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

称 
项目备案 项目用地 房产证 环评批复 

1 

智能装

备运动

控制核

心零部

件研发

及产业

化项目 

《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证 》（ 项 目 代 码 ：

2512-441900-04-01-222029） 

发行人已通过参与挂牌

出让方式竞得东莞市滨

海湾新区交椅湾板块如

海路东南侧一宗工业用

地 （ 地 块 编 号 ：

2025WT074）作为项目

用地，并与出让方东莞

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发行人已按

合同约定支付了出让款

且土地已交付发行人，

项目房产

尚未开工

建设，待

项目竣工

后依法办

理房产证 

《关于东莞雷

赛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智能

装备运动控制

核心零部件研

发及产业化项

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

（ 东 环 建

〔 2026 〕 5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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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同约定，发行人

支付出让款后即可申请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登记，当前不动产权

证正在办理，预计 2026

年 5 月完成办理 

2 

信息化

建设及

智能仓

储项目 

《深圳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证 》（ 国 家 编 码 ：

2512-440305-04-04-226611） 

在现有厂房、土地上实

施 

在现有厂

房、土地

上实施 

不适用（注） 

注：信息化建设及智能仓储项目旨在推进公司信息化升级和数字化建设，不涉及生产事

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目不需要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亦无需取得环保主管部门对本项

目的审批文件。 

如上表所述，发行人募投项目已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了投资项目备案

并取得了环评批复；发行人已取得募投用地，募投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正在办理，

预计2026年5月完成办理，不会对项目进度产生不利影响，募投项目房产尚未开

工建设，待项目竣工后发行人将依法办理房产证。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募投项目已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了投资项目备案并取得了环

评批复；发行人已取得募投用地，募投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正在办理，预计2026

年5月完成办理，不会对项目进度产生不利影响，募投项目房产尚未开工建设，

待项目竣工后发行人将依法办理房产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

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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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章页）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高  树    

     

   经办律师：  

    郭峻珲 

     

     

    付晶晶 

     

     

    潘锴枞 

 

 

年     月     日 

 


